
附表二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(構)階級章佩帶對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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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階級章以所佔職務最高編階佩帶。

二、高階低佔人員仍以原有官階、職等佩帶階級章。

三、文職、警職及關務人員所佔職務為跨列官等且未具升官等任用資格者，以該職務次一官等之最高職等佩帶階級章。

四、軍職士官長一職因性質特殊，一律按委任四職等配一線四星階級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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